屏東縣四維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命題審題機制實施要點
壹、依據：
一、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8月4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10085121A號令修正「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」
二、屏東縣四維國民小學學生學習評量辦法(114年1月15日校務會議通過)
貳、目的：
一、維持定期評量合乎專業性、診斷性、公平性、規範性及保密性。
二、落實定期評量之審題機制，並遵守迴避原則。
三、藉由評量結果分析，提供教師調整一般教學與補救教學策略。
參、命題與審題原則：
一、命題原則：
(一)由任課教師進行命題。命題教師應秉持專業，依據教學計畫之進度，命題內容應兼顧知識、理解、應用、分析、綜合、評鑑等層面。
(二)不得採用出版商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，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(包含考古題)，應進行轉化，不宜原文照錄或雷同。
[image: ](三)命題務必兼顧難易度、鑑別度及適當的配分，並兼顧學生作答之時間。
(四)試題應避免含有性別歧視、族群歧視或其他意識形態。
(五)試卷應依據教務處公告日期，雙項細目分析表(附件一)、審題紀錄(附件二)交至教務處。
二、審題原則：
(一)以同年級或同領域的教師負責審題，並提出修改建議。
(二)確認命題範圍應符合教學進度。試題的敘述應清楚，力求選項完整無誤，避免錯別字。配合是否合理。
(三)判斷題目內容的難易度是否適當，是否與教學目標相符，是否能有效區分學生學習程度。
(四)檢查原稿附圖是否清晰易判讀，且符合題意。
[bookmark: _GoBack](五)試題解答是否正確無誤。
肆、迴避及保密原則：
子女就讀本校之教師，除了迴避任教子女外，命題時亦應迴避子女就讀的年級，避免子女的評量成績受到質疑。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[image: ]女就讀接受評量之班級，或有其他需迴避情形，應主動告知行政單位，並請教務處另行安排其他教師擔任工作。如未遵守保密原則，經查察屬實，則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處理。
一、迴避原則：
(一)命題及審題教師迴避子女就讀年級之命題及審題工作，得由教務處安排其他年級之命審，或於下一學年度增加命、審題次數。
(二)如學校受限於教師編制無法避免排除之情況下，教師仍應依教師專業知能及專業倫理，維護評量之公平性。
二、保密原則：
[image: ]一)試卷完成後交由教務處審查、印製、保管，命題及審題教師不得將試題流出或提前讓學生預習。
(二)命題及審題教師須保密試題，以防試題外洩，且本校全體教職員工皆應嚴守評量試題之保密性，以維護學生學習評量之公平性。
伍、本實施要點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通過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四維國小評量試卷雙向細目分析表附件一

科目：            年級：	      命題教師： ________________
1.本次試卷分析表
	            認知
            目標
單元名稱
第( )課/單元
	知識
	理解
	應用
	高層次認知能力
分析、綜合、評鑑
	合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小  計
	
	
	
	
	



2. 本次試卷分析(選項請打Ⅴ)
	試題審題指標
	非常良好
	良好
(如能改進則更佳)
	尚可(仍須再改進)
	需加強

	符合教學目標
	
	
	
	

	題目類型多元
	
	
	
	

	難易度適中
	
	
	
	

	具有鑑別度
	
	
	
	



※命題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研發組長：___________教務主任：___________
※共同任教領域老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屏東縣四維國小教師審題紀錄附件二

     學年度第     學期第     次定期評量
【    】年級   出題、審題科目：            
1.學生學習綜合表現分析與建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未達學習目標學生之分析與補救措施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.全學年學生成績表現(由教務處填寫)：
	分數
	人數
	分數
	人數

	100分
	
	40~49分
	

	90~99分
	
	30~39分
	

	80~89分
	
	20~29分
	

	70~79分
	
	     10~19分
	

	60~69分
	
	1~9分
	

	50~59分
	
	0分
	


共同任教領域教師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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